交通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12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表

（花蓮港務局）

	案號
	案由
	決議事項
	承辦機關（單位）
	執行情形

	報告案第一案
	人事處報告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第11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一、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民用航空局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於會後提送現有外包廠商之性騷擾防治機制相關資料，以供委員參閱。

二、其餘各項執行情形洽悉。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民用航空局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案第二案
	人事處報告填報「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具體措施執行檢討表」99年辦理情形案
	一、有關「婦女勞動政策白皮書具體措施執行檢討表」(三)之2「政府機構成立之基金會及國公營事業單位之董監事，應促成單一性別比例不低於1/3之具體措施」部分，關於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董監事之性別比例，宜於下屆董事會改選時，積極促成達到任一性別比例不低於1/3之目標。

二、其餘同意備查。
	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報告案第四案
	人事處報告「交通部99年至102年推動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100年1-4月辦理情形案
	一、運輸研究所已完成「交通部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之研議」，請運輸研究所及本部人事處規劃辦理相關研習，俾使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構）了解及運用，參訓對象應為辦理中長程個案計畫之相關業務人員，以提升性別影響評估之品質。

二、本部及所屬各機關（構）於辦理性別主流性訓練時，應朝多元化方式規劃，例如安排至台灣國家婦女館參訪，善用其館藏豐富資源。

三、請運輸研究所辦理性別主流化相關議題之論壇或研討會等，邀請性別專家學者提供建言，以強化交通業務相關性別統計、性別分析、性別影響評估之運用，並落實於各項交通政策之規劃及執行。
	運輸研究所、本部人事處

所屬各機關（構）

運輸研究所
	1、 遵照指示辦理，擬以更多元化之方式規劃未來之性別主流化訓練。

2、本年度辦理之性別主流

化及性別平權教育訓練，說明如下：

（1）辦理「性別主流化」

專題演講1場次：

於7月4日下午2時辦理「性別主流化－從性別差異談工作的性別平等」專題演講，並邀請臺北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理事長吳宜臻律師擔任講座，藉由分析職場上的性別差異，提升同仁性別意識及知能，並強化同仁對性別影響評估理念及操作過程之熟悉度。

（2）辦理「性別平權講

座」1場次：

於7月26日下午2時辦理「性別平權講座－電影『內衣小舖』（Late Bloomers）賞析暨討論會」，並邀請臺灣性別人權協會秘書長王蘋擔任講座，以性別議題電影為主題，探討女性於社會中的角色定位，以及當其女性意識覺醒時所受到的社會衝擊，以傳遞性別平權落實於生活中的重要性。
3、本局位於花蓮，若前往

台灣國家婦女館參訪，亦需預先妥為規劃，故擬先行運用花蓮當地資源，如：女性影展全國巡迴（相關性別議題活動）等，以及利用財團法人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會所提供之性別主流化人才資料庫專家學者名單，辦理相關訓練研習。

	報告案第五案
	中央氣象局報告「研議天然災害預警系統對於性別之影響」案
	請中央氣象局嗣後辦理問卷滿意度調查時，應就調查結果作更多與性別議題有關之交叉分析，以利深入探討調查結果所呈現之意義。另請於會後提送問卷內容及調查結果等相關資料，以供李委員安妮參閱。
	中央氣象局
	

	討論案第二案
	有關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觀光局、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擬訂性別主流化推動措施一案
	一、請觀光局依於100年5月17日辦理「女性觀光議題」座談會中楊委員芳婉提示之意見，修正性別主流化推動措施。

二、請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再行修正性別主流化推動措施，加強與各該主管業務之結合。

三、於下次會議安排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觀光局、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分別報告100年至102年性別主流化業務推動措施。
	觀光局

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鐵路管理局及桃園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

本部人事處
	

	臨時   動議
	有關本部辦理之「軌道運輸系統規劃先期作業」計畫，配合101年公務預算編列相關事宜，依規定填列「交通部性別影響評估計畫預算編列情形表」一案
	本案同意核備，惟自明年起宜參照運輸研究所研議中長程個案計畫性別影響評估之結果，在先期規劃階段即將性別議題納入考量。
	本部路政司
	


